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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元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庆元县人民政府
转发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

	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的补充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庆元县人民政府转发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的补充意见》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庆元县人民政府
2014年10月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庆元县人民政府转发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的补充意见
 
为进一步鼓励我县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大力推动企业股改上市，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支持企业做优做强，促进我县经济转型升级，根据《庆元县人民政府转发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庆政发〔2013〕123号）的有关规定，现将加快企业直接融资工作提出如下补充意见，请遵照执行。
第一条 企业股改当年奖励以企业上年度所缴纳的增加税、企业所得税递增10%为计算基数，超出基数部分全额奖励企业；股改后的第二、第三年按其当年缴纳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及附加税的地方留成部分超出股改上年度的地方留成部分全额奖励给企业。
第二条 股改当年的奖励在企业完成股改后给予兑现一半奖励，挂牌后给予兑现另一半奖励；股改后的第二、第三年的奖励于次年财政预算批复后一个月内兑现。
第三条 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执行。县政府之前出台的其他有关政策规定与本意见不一致的，以本意见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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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元县人民政府转发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

	

	庆政发〔2013〕123号

	



	  生成时间：2013-12-27  发布机构：县府办  

	
庆元县人民政府转发
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
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丽政发〔2013〕93号）转发你们，原《庆元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庆元县鼓励企业股改上市若干意见的通知》（庆政发〔2012〕40号）同时废止。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丽水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企业直接融资工作的意见
                            
 
 
                   庆元县人民政府
                   2013年12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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